
证券代码：

300067

证券简称：安诺其 公告编号：

2012-011

上海安诺其纺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

任。

特别提示：

1

、上海安诺其纺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于

2012

年

2

月

1

日

9

时起停牌。 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2

日发出本公告，公司股票自

2012

年

3

月

2

日开市起复牌交易。

2

、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现金支付相结合的方式购买湖北丽源数码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丽源数码

"

）持有的

丽源（湖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湖北丽源

"

）

100%

股权；同时，公司进行配套融资，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定向发

行股份募集资金，募集资金规模不超过交易金额的

25%

；本次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与配套融资不互为前提，最终配套

融资发行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

3

、截至本决议公告日，本次重组相关的审计、资产评估、盈利预测审核等工作尚未完成。 本公司将在完成上述工作后

再次召开董事会，对相关事项作出决议，一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

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4

、为能准确理解本次交易事项，提醒投资者仔细阅读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2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及中国证监会指定

的信息披露网站的《上海安诺其纺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预案》。

上海安诺其纺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12

年

2

月

29

日公司二楼一号

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2

月

22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 会议

的程序符合《中国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纪立军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审议，本次会议以书面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关于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

施细则》、《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与配套融资相关规定的决定》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符

合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且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的议案》

与会董事逐项审议了发行方案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并配套融资的整体方案

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现金支付相结合的方式购买湖北丽源数码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丽源数码

"

）持有的丽

源（湖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湖北丽源

"

）

100%

股权；同时，公司进行配套融资，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定向发行

股份募集资金，募集资金规模不超过交易金额的

25%

；本次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与配套融资不互为前提，最终配套融

资发行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本次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涉及的发行股份情况

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

元。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

发行对象及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对象为丽源数码，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

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股份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根据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办法》 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的定价基准日之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

7.79

元

/

股。

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本次发行股份价格为

9

元

/

股。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深交所的相关

规则对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4.

发行数量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

A

股股票数量不超过

2,445

万股， 最终的发行数量将根据交易标的作价扣除现金支付部分

的差额来确定。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深交所的相关

规则对上述发行数量作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5.

标的资产的定价

标的资产的价格由本次交易各方根据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确认的标的资产的评估

净值，在不高于评估净值的范围内协商确定；同时，本次交易各方确认，标的股权的价格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3.2

亿元。 丽源

数码承诺湖北丽源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

润为计算依据）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3,000

万元、

3,600

万元、

4,320

万元。 但若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湖北丽源净利润（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孰低者） 分别超过

3,800

万元、

4,200

万元、

4,500

万元， 在上述年度湖北丽源净利润均超过上述金额标准

后，上市公司将向丽源数码另行追加支付

7,000

万元现金作为股权转让价款。 但在承诺年度期限届满时，上市公司应聘请

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股权以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专项审核意见，若长期股权价值低于

3.9

亿元，则上市公司不追加支付

标的股权转让价款。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6.

锁定期安排

丽源数码承诺，自本次发行完成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之后丽源数码需按照

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执行。

罗润富承诺，自本次发行完成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间接转让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也不通过转让其持

有的丽源数码直接及间接股东的股份最终导致其在公司中拥有权益的份额发生变动。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7.

以前年度未分配利润与净资产

湖北丽源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未分配利润归丽源数码享有， 具体金额需经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后确定，在满足约定条件时，由湖北丽源向丽源数码分配。

湖北丽源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经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

权益扣除其向丽源数码分配的

2011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形成的未分配利润后，不低于

1.74

亿元，超出部分由丽源数码享有

（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

审计、评估基准日，经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湖北丽源合并财务报表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扣

除

2012

年

1

月

1

日至基准日湖北丽源实现的净利润（若亏损则不扣除）不低于

1.74

亿元。否则，丽源数码在资产交割日前

以现金方式向湖北丽源补足差额。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8.

期间损益安排

湖北丽源

2011

年

12

月

31

日至交割日止，湖北丽源在此期间产生的收益由公司享有；湖北丽源在此期间产生的亏损

由丽源数码承担，即由丽源数码向公司补偿等额货币，罗润富对湖北丽源该等补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9.

本次发行前安诺其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

在本次发行完成后，为兼顾新老股东的利益，由安诺其新老股东共同享有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0.

湖北丽源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湖北丽源

2012

年

1

月

1

日至本次发行完成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股东享有。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1.

上市地点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期满后，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2.

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的议案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配套融资的发行方案

1.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股份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

元。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

发行对象

本次配套融资向不超过

10

名的特定投资者定向发行。 特定投资者包括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境内产业投资者、证券投

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自然人投资者以及其他合

法投资者等，并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

发行股份数量

本次交易中，拟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总交易额的

25%

，最终发行数量将以拟购买资产成交价为依据，由公司董事

会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确定。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4.

发行价格及定价方式

本次重组配套融资所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按现行相关规定办理。

最终发行价格在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重组的核准批文后，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依据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市场情况，并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遵照价格优先原则，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5.

募集资金投向

本次配套融资所募集的资金拟用于支付收购湖北丽源价款和湖北丽源后续建设。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6.

锁定期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向不超过

10

名投资者发行股份的锁定期按现行相关规定办理。

本次发行结束后，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7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8

、上市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期满后，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关于公司与罗润富、湖北丽源数码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丽源（湖北）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有关

<

发行股份及现金

购买资产之框架协议

>

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顺利进行，充分体现公平、公正的交易原则，日前公司与各交易对方签署了附生效条

件的《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之框架协议》，协议约定了本次交易实施的先决条件、现金支付、股份支付、以前年度未分

配利润与净资产、资产交割及购买资产完成后的整合、损益安排、与标的股权相关的人员安排、 盈利承诺和补偿、

业绩超额实现追加标的股权转让价款、协议生效与解除等。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审议《关于

<

上海安诺其纺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预案

>

的议案》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涉及公司基本情况、交易对方基本情况、本次交易的背景和目的、本次交易的具体

方案、交易标的基本情况、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本次交易的风险提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相关安排、独立财务顾问

核查意见等内容。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预案发表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五、审议《关于本次重组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董事会对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是否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做出审慎判

断，认为：

1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标的为湖北丽源

100%

的股权， 湖北丽源已经履行其生产经营所需的报批程序并取得

相关证照。 本次交易涉及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尚需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的环保核查批准意见并需提

请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上述报批事项已在《上海安诺其纺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预

案》中进行了详细披露，并对可能无法获得批准的风险作出特别提示。

2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公司交易对方已经合法拥有湖北丽源的完整权利，不存在限制或者禁止转让的情形；湖北丽

源不存在出资不实或者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本次重组完成后，湖北丽源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3

、 湖北丽源拥有生产经营所需的完整资产，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的完整性，有利于公司在人员、

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保持独立。

4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质量、改善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上市公司突出主业、增

强抗风险能力，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独立性、减少并规范关联交易、避免同业竞争。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六、审议《关于本次重组的重组方案符合

<

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与配套融资相关规定的决定

>

第七条的规

定》

根据本次重组的重组方案，公司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并进行配套融资，发行股份数量不低于发行后上市公司总

股本的

5%

，符合《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与配套融资相关规定的决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73

号）第

七条的规定。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七、审议《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与公司不存在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关联关系，本次发行股

份及现金购买资产不构成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上海安诺其纺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日

上海安诺其纺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意见

上海安诺其纺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或

"

上市公司

"

）拟以发行股份及现金的方式购买湖北丽源数码工程技

术有限公司（下称

"

丽源数码

"

）持有的丽源（湖北）科技有限公司（下称

"

湖北丽源

"

）

100%

的股权（下称

"

本次交易

"

或

"

本次

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

"

）。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在认真审议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预案和其他相关议案后，经审慎分析，同意实

施本次交易，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

、本次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质量、改善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突出主

业、增强抗风险能力。

2

、同意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的相关议案及事项；本次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的相关议案经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3

、本次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预案以及由交易各方共同签署的《上海安诺其纺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与罗润富、湖

北丽源数码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丽源（湖北）科技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之框架协议》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预案具备可操作性。

4

、公司已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资产评估，本次评估机构的选聘程序合规，评估机构具有

充分的独立性；评估机构及其经办评估师与丽源数码及其关联方均没有现实的及预期的利益或冲突，具有充分的独立性，

其进行评估符合客观、公正、独立的原则和要求。

5

、本次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的标的资产即湖北丽源

100%

股权的交易价格是以评估机构的最终资产评估结果作

为定价依据，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6

、本次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审议通过和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独立董事（签字）

尚建平：

___________

朱震宇：

___________

田利明：

___________

2012

年

2

月

29

日

独立财务顾问

:

签署日期：二〇一二年二月

公司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预案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保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

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次拟购买资产的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审核工作尚未完成，本预案中涉及的相关数据尚未经过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审

计、评估机构的审计、评估，标的资产经审计的财务数据、资产评估结果、经审核的盈利预测数据将在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

产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本预案中所引用的相关数据的真实性和合理性。

本次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湖北丽源数码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源数

码”）及标的公司丽源（湖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丽源”），保证其为本次交易所提供的有关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本次交易事项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收益的

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交易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若对本预案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特别提示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本公司与丽源数码、湖北丽源及罗润富先生签署了《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之框架协议》。根据协

议，安诺其拟以发行股份及现金支付相结合的方式购买丽源数码持有的湖北丽源

１００％

股权；同时，上市公司进行配套融资，

向不超过

１０

名特定投资者定向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募集资金规模不超过交易金额的

２５％

；本次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与

配套融资不互为前提，最终配套融资发行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发行及现金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

２

、本次交易对方丽源数码及罗润富先生保证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保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３

、本次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相关事项已经安诺其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股东大会批准，并需要中

国证监会核准。

４

、本次拟购买资产的审计和评估工作正在进行中，本公司全体董事已声明保证本预案中相关数据的真实性和合理性。 本

公司将在相关审计、评估及盈利预测审核完成后再次召开董事会，编制并披露安诺其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报告书。 本次

拟购买资产经审计的财务数据、 资产评估结果以及经审核的盈利预测数据和本公司的盈利预测将在安诺其重大资产报告书

中予以披露。

５

、根据《重组办法》，本次交易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且涉及发行股份，需经并购重组委审核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６

、本次交易涉及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控制的关联人之外的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本公司董事会审议并

通过了重组方案符合《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与配套融资相关规定的决定》第七条的规定。

７

、本公司聘请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担任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本次交易涉及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公司

已在本预案“第四节 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中明确发行股份的定价方式；配套资金比例不超过交易总金额

２５％

。 独立财务顾

问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依法设立，具备保荐人资格。

８

、投资者在评价本公司此次重大资产重组时，除本预案的其他内容和与本预案同时披露的相关文件外，还应特别认真阅

读本预案“第七节 本次交易的风险提示”，注意投资风险。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一、一般术语

本公司

／

上市公司

／

公司

／

安诺其 指

上海安诺其纺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

３０００６７

丽源数码

／

交易对方

／

发股对象 指 本次交易对方，湖北丽源数码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灯光公司 指 丽源数码股东，灯光有限公司

丽源科技 指 丽源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丽源 指 丽源（湖北）科技有限公司

交易标的 指 湖北丽源

１００％

股权

松滋焱基 指 湖北丽源全资子公司，松滋市焱基化工染料有限公司

松滋得宝 指 湖北丽源全资子公司，松滋市得宝染料化工有限公司

得宝贸易 指 湖北丽源全资子公司，佛山市得宝贸易有限公司

香港得宝 指 湖北丽源全资子公司，得宝染料有限公司，是一家注册于香港的子公司

发行对象

／

交易对方

／

丽源数码 指 湖北丽源数码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之框架协

议》

指

安诺其与丽源数码、 湖北丽源及罗润富先生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９

日签署的

《关于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之框架协议》

本次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

／

本次收

购

指

根据《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之框架协议》，本公司向丽源数码发行不

超过

２４４５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和支付不超过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现金作为对价，

购买丽源数码合法持有的湖北丽源

１００％

股权的行为

配套融资 指

上市公司在进行本次收购的同时，向不超过

１０

名特定投资者定向发行股

份募集资金，募集资金规模不超过本次交易金额的

２５％

本次交易 指 本次收购及配套融资

预案

／

本预案 指 《上海安诺其纺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预案》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规定》 指

《证监会公告［

２００８

］

１４

号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

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

２００８

］

１４

号）

《准则第

２６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

－

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修订）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

独立财务顾问

／

华泰联合证券 指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证监会

／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二、专业术语

徳司达 指

ＤｙＳｔａｒＴｅｘｔｉｌｆａｒｂｅｎＧｍｂ

，一家综合性精细化工行业跨国公司

亨斯迈 指

Ｈｕｎｔｓｍａ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一家综合性精细化工行业跨国公司

印染 指

又称之为染整，是一种纺织品加工方式，也是染色、印花、后整理、洗水等

的总称

合成 指

将不同结构的染料中间体，通过重氮、偶合等化学反应，生成大分子量的

染料滤饼的过程

重氮 指 芳香族伯胺与亚硝酰硫酸作用生成重氮盐的反应

偶合 指

染料生产工艺中，重氮化合物与酚类、胺类相互作用，形成带偶氮基化合

物的反应。

滤饼 指 在过滤操作中，由被截留下来的颗粒垒积而成的固定床层，即原染料。

化纤 指 通过化学方法合成的纤维的缩称。 包括涤纶、锦纶、氨纶、腈纶等。

牢度 指

是指染色纺织品在物理和化学作用下颜色保持坚牢的程度，即染色纺织

品色泽受外界影响坚牢程度称为染色牢度。 一般包括摩擦牢度、日晒牢

度、水洗牢度等。

色光 指

在染色深度一致的条件下，待测染料染色物的颜色与标准染料染色物的

颜色的偏差程度

复配

／

复拼 指

将不同化学结构的染料按一定比例进行拼混、加工，使之具有特定使用性

能的过程

助剂 指 纺织品在前处理及染整加工过程中需要添加的特定化学品的总称

注：本预案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保留

２

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

成。

第一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上市公司概况及历史沿革

（一）安诺其概况

公司名称 上海安诺其纺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ＡＮＯＫＹ Ｔｅｘｔｉｌｅ Ｃｈｅｍ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地址 上海市青浦区练塘镇朱枫公路

６１８８

号

２６２２

室

办公地址 上海市青浦工业园区崧华路

８８１

号

法定代表人 纪立军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１

日

股票代码

３０００６７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１０２２９０００４９２４３９

税务登记号码 国地税户字

３１０２２９６３１５２０７７４

号

组织机构代码

６３１５２０７７－４

主营业务

化工产品销售（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

学品），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

件经营】

（二）历史沿革

本公司由上海安诺其纺织化工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５

日，本公司原股东签订《发起人协议书》，根据众华

沪银出具沪众会字（

２００８

）第

３５５９

号《审计报告》，安诺其纺织化工有限公司以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人民币

１０８

，

５２６

，

８３３．４７

元，其中

８

，

０００

万元按

１

：

１

的比例折成

８

，

０００

万股股份，其余净资产人民币

４

，

１５７

，

５００

元计入股份公司法定

盈余公积，

２４

，

３６９

，

３３３．４７

元计入资本公积。众华沪银对公司注册资本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沪众会字（

２００８

）第

３５５７

号《验资报告》。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６

日，发行人在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领取了注册号为

３１０２２９０００４９２４３９

的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

８

，

０００

万元。

发行人整体变更设立股份公司时，发起人为纪立军等

２３

名自然人和上海嘉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发起人在公司整体变

更设立时的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情况如下：

发起人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纪立军

４８

，

０２４

，

２４５ ６０．０３０

臧少玉

１５

，

５３３

，

９５１ １９．４１７

张烈寅

７

，

６９６

，

９３３ ９．６２１

嘉兆投资

３

，

０３０

，

６６７ ３．７８８

缪融

１

，

１６６

，

０８５ １．４５８

文欣

９３２

，

８６８ １．１６６

王宏道

８１６

，

６４５ １．０２１

耿毅英

５８３

，

４２８ ０．７２９

张连根

３４９

，

４４１ ０．４３７

石磊

３４９

，

４４１ ０．４３７

宋诗泉

１７４

，

７２０ ０．２１８

孙永胜

１７４

，

７２０ ０．２１８

王靖天

１７４

，

７２０ ０．２１８

黄皖平

１７４

，

７２０ ０．２１８

王敬敏

１７４

，

７２０ ０．２１８

杜国君

１７４

，

７２０ ０．２１８

闫鹏琼

５８

，

４９７ ０．０７３

鲍卫华

５８

，

４９７ ０．０７３

魏旭红

５８

，

４９７ ０．０７３

吴冬

５８

，

４９７ ０．０７３

吴永康

５８

，

４９７ ０．０７３

迟立宗

５８

，

４９７ ０．０７３

刘春德

５８

，

４９７ ０．０７３

邓海东

５８

，

４９７ ０．０７３

合 计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根据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安诺其纺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３６６

号）的核准，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８

日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股票

２

，

７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

１

元，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２１．２０

元，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１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交易，公开发行后，股本总额为

１０

，

７００

万元。 本次股本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 持股数量（股） 期末股权比例（

％

）

纪立军

４８

，

０２４

，

２４５ ４４．８８２

张烈寅

７

，

６９６

，

９３３ ７．１９３

臧少玉

１５

，

５３３

，

９５１ １４．５１８

缪融

１

，

１６６

，

０８５ １．０９０

文欣

９３２

，

８６８ ０．８７２

王宏道

８１６

，

６４５ ０．７６３

耿毅英

５８３

，

４２８ ０．５４５

宋诗泉

１７４

，

７２０ ０．１６３

孙永胜

１７４

，

７２０ ０．１６３

王靖天

１７４

，

７２０ ０．１６３

黄皖平

１７４

，

７２０ ０．１６３

王敬敏

１７４

，

７２０ ０．１６３

杜国君

１７４

，

７２０ ０．１６３

闫鹏琼

５８

，

４９７ ０．０５５

鲍卫华

５８

，

４９７ ０．０５５

魏旭红

５８

，

４９７ ０．０５５

吴冬

５８

，

４９７ ０．０５５

吴永康

５８

，

４９７ ０．０５５

迟立宗

５８

，

４９７ ０．０５５

刘春德

５８

，

４９７ ０．０５５

邓海东

５８

，

４９７ ０．０５５

张连根

３４９

，

４４１ ０．３２７

石磊

３４９

，

４４１ ０．３２７

上海嘉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３

，

０３０

，

６６７ ２．８３２

社会公众股

２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２３３

合计

１０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公司实施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１０

，

７００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实施完毕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１６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

（三）股权结构及前十大股东

１

、股权结构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１

日，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项目 股数 比例

总股本

１６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５５

，

２３２

，

３５４ ３４．４１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１０５

，

２６７

，

６４６ ６５．５９

其中：境内法人持股

－ －

高管持股

２１

，

６８５

，

８７９ １３．５１

其他境内自然人持股

８３

，

５８１

，

７６７ ５２．０８

２

、前十大股东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１

纪立军

７２

，

０３６

，

３６７ ４４．８８

２

臧少玉

２２

，

８００

，

９２７ １４．２１

３

张烈寅

１１

，

５４５

，

４００ ７．１９

４

上海嘉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３

，

７１６

，

００１ ２．３２

５

缪融

１

，

３１１

，

８４６ ０．８２

６

凌凤远

１

，

２９９

，

４２４ ０．８１

７

文欣

１

，

２３９

，

９７７ ０．７７

８

王宏道

１

，

２２４

，

９６８ ０．７６

９

耿毅英

８７５

，

１４２ ０．５５

１０

张连根

５２４

，

１６２ ０．３３

合计

１１６

，

５７４

，

２１４ ７２．６４

二、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情况和主要财务指标

（一）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１

、主营业务概况

本公司是一家新型纺织面料和特色化需求的综合染整解决方案供应商， 专注于针对新型纺织面料和个性化染色需求的

染料产品及其配套染整工艺的开发研究。

本公司专业从事新型纺织染料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相关技术服务，产品主要应用于新型纺织面料和有特色化染色需求

的纺织面料。 公司目前拥有分散染料

ＡＮＯＣＲＯＮ

（安诺可隆）、活性染料

ＡＮＯＺＯＬ

（安诺素）、酸性染料

ＡＮＯＳＥＴ

（安诺赛特）、毛

用活性染料

ＡＮＯＦＩＸ

（安诺菲克斯）、助剂

ＡＮＯＫＥ

（安诺科）、锦纶染色高坚牢度染料

ＡＮＯＭＥＮ

（安诺门）六大品牌系列，近三百

个品种的染料产品，用来满足不断增长的新型纺织面料和特色化染料的市场需求。 本公司主要产品分类如下：

产品类别 具体用途

分散染料

超细纤维面料用分散染料 主要用于涤纶超细纤维面料

ＰＴＴ

纤维面料用分散染料 主要用于记忆性纤维面料

涤氨面料用高级分散染料 主要用于涤氨面料

涤纶面料用高级分散染料 主要用于特殊要求的涤纶及混纺面料

活性染料 主要用于棉、粘胶等纤维和羊毛、真丝等蛋白质纤维面料

酸性染料 主要用于羊毛、真丝等蛋白质纤维和聚酰胺纤维面料

２

、主营业务收入构成情况

２０１１

年，随着行业的回暖，公司业务得到较好发展，公司进一步拓展市场，做好销售渠道建设，原有渠道销售业绩增长较

好，东营募投项目逐步建设投产，产品逐步对外销售，项目经济效益开始逐步体现，同时公司进一步加强内控管理，固定费用

和管理费用得到一定程度的下降。 根据， 公司业绩快报，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２３

，

３８１．３７

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２４．５８％

，实现净利润

３

，

２１６．４６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８．６９％

。 近两年一期本公司主要产品销售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

收入

收入

构成

毛利

率

营业

收入

收入

构成

毛利率

营业

收入

收入构成

毛利

率

分散染料

７

，

５７９．８９ ６８．６４ ３４．１３ １２

，

１７９．５２ ６５．０３ ３４．７７ １２

，

１５７．１０ ６２．３１ ３９．４６

活性染料

２

，

４５６．４８ ２２．２４ ３８．４６ ４

，

６００．７５ ２４．５７ ４２．８０ ５

，

９３１．９５ ３０．４１ ４６．８９

酸性染料及

其他

９８０．７９ ９．１２ ４１．１０ １

，

９４７．７２ １０．４０ ４５．０６ １

，

４２０．１９ ７．２８ ４９．９

合计

１１

，

０１７．１６ １００．００ ３５．７３％ １８

，

７２７．９９ １００．００ ３７．５２ １９

，

５０９．２４ １００．００ ４２．４７

（二）主要财务指标

安诺其近年来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计

７２

，

９７０．７３ ７４

，

５９１．５３ ２４

，

０４２．０６

负债合计

１

，

０６４．７６ １

，

９３６．１１ ６

，

２９１．３４

股东权益

７１

，

９０５．９６ ７２

，

６５５．４２ １７

，

７５０．７２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权益

７１

，

９０５．９６ ７２

，

６５５．４２ １７

，

０６７．９３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总收入

１６

，

９２９．４８ １８

，

７６８．５５ １９

，

６０３．０７

利润总额

２

，

９１９．８３ ３

，

１５９．４９ ５

，

４２８．３５

净利润

２

，

４６０．５４ ２

，

７６１．２８ ４

，

７２７．９１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

，

４６０．５４ ２

，

７１０．０２ ４

，

６３０．７４

注：根据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业绩快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资产总计

７６

，

２４２．３７

万元，归属母公司股东的权益

７２

，

６６１．８８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

２３

，

３８１．３７

万元，利润总额

３

，

９６８．５６

万元，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

，

２１６．４６

万元。

三、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概况

（一）控股股东概况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纪立军先生。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

７２

，

０３６

，

３６７

股，占总股本

４４．８８％

。

（二）实际控制人概况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纪立军、张烈寅夫妇。 纪立军先生持有本公司

７２

，

０３６

，

３６７

股股份，占总股本

４４．８８％

。 张烈寅女士持

有本公司

１１

，

５４５

，

４００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７．１９％

；纪立军、张烈寅夫妇合计持有本公司

５２．０８％

股份。

纪立军，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任公司董事长，并担任烟台安诺其纺织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东营安诺其纺织

材料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张烈寅与纪立军是夫妻关系。

（三）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图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公司实际控制人纪立军、张烈寅夫妇合计持有本公司

５２．０８％

股份。

四、最近三年的控股权变动情况

本公司最近三年未发生控股权变动情况。

第二节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对方为丽源数码，系湖北丽源的唯一股东。

一、丽源数码基本情况

（一）丽源数码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湖北丽源数码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住所 湖北省松滋市陈店镇丽源大道

１

号

法定代表人 罗润富

注册资本

４

，

５００

万美元

实收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美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注册号

４２１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１９３４

组织机构代码

５５７０２５６１－９

税务登记号 松国税字

４２１０８７５５７０２５６１９

经营范围

研究开发、生产及销售低碳常温数码纺织印染专用墨水、专用纸等原材料、纺织机械、纺织原

料及用低碳技术印染加工面料；生产、销售低碳常温数码纺织印染原料、纺织机械及面料；从

事低碳纺织印染技术研发及技术转让与咨询服务；为低碳、个性化常温印染品牌连锁店提供

产品及服务。 （国家有专项审批规定的，未取得相关批文不得经营）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

营业期限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４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二）丽源数码历史沿革

１

、公司设立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９

日，松滋市商务局出具了《关于湖北丽源数码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可行性研究报告及合同、章程的批复》（松

商字［

２０１０

］

１４

号），丽源数码设立取得松滋市商务局的批准，并取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商外资鄂审

字［

２０１０

］

８８２３

号）。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丽源数码取得荆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叶武彬、刘卫斌和沈

锡珍共同出资设立丽源数码，设立时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其中叶武彬出资

９０

万元，占比

１８％

，刘卫斌出资

３００

万元，占比

６０％

，沈锡珍出资

１１０

万元，占比

２２％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８

日，湖北楚星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对上述出资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鄂楚星验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５６

号《验

资报告》，报告显示，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８

日止，丽源数码已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 各股东以货币

出资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

２

、第一次股权转让及第一次注册资本变更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５

日，叶武彬、刘卫斌和沈锡珍分别与灯光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叶武彬将其持有的丽源数码

１８％

股权

转让给灯光公司，刘卫斌将其持有的丽源数码

６０％

股权转让给灯光公司，沈锡珍将其持有的丽源数码

２２％

股权转让给灯光公

司，同时，注册资本由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变更为

３０００

万美元。 上述转让取得松滋市商务局批准，并取得其出具的《关于湖北丽源

数码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及增资的批复》（松商字［

２０１１

］

１２

号）。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７

日，松滋市商务局出具了《关于湖北丽源数码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及增资的批复》（松商字［

２０１１

］

１２

号），批准丽源数码出资额由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增加至

３

，

０００

万美元。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丽源数码取得荆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３

、第一次增资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灯光公司以现金

３０００

万港币（折合

３８４．９０

万美元）对丽源数码进行增资。 湖北郢信会计师事务有限

公司对上述增资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鄂郢会师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１６

号《验资报告》，报告显示，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止，丽源

数码已收到股东缴纳的出资

３８４．９０

万美元，全部以货币出资，累计实收资本为

４５８．５４

万美元。

４

、第二次增资及第二次注册资本变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

日，松滋市商务局出具了《关于丽源（湖北）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批复》（松商字［

２０１１

］

１９

号），同意灯

光公司将其持有的湖北丽源

１００％

股权转让给丽源数码。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

日， 松滋市商务局出具了 《关于湖北丽源数码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批复》（松商字［

２０１１

］

２０

号），同意丽源数码注册资本增加至

４

，

５００

万美元。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湖北郢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对上述增资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鄂郢会师验字［

２０１２

］

００５

号《验资报

告》，确认丽源数码已取得灯光公司的出资。

荆州市工商局对上述事项进行了备案，并换发了营业执照。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９

日， 由于松滋市商务局未在松商字 （

２０１１

）

１２

号批复文件中注明股东认缴新增注册资本的出资形式，同

时，鄂郢会师验字［

２０１２

］

００５

号《验资报告》有误，误将灯光公司的出资方式表述为货币出资，松滋市商务局出具了《关于湖北

丽源数码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增资出资形式的批复》（松商字［

２０１２

］

７

号），确认灯光公司已完成的以其持有的湖北

丽源

１００％

股权及

３８４．９０

万美元现金认缴丽源数码出资行为合法有效。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荆州市商务局出具《情况说明》，认为丽源数码上述增资过程不属于擅自变更出资形式、虚假登记等情

形；丽源数码不存在违反《外资企业法》及其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形；商务部门不会对上述

事宜进行任何处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２

日， 湖北郢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对上述股权增资进行了重新审验， 并出具了鄂郢会师验字［

２０１２

］

００５

号《验资报告》，报告显示，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止，丽源数码已收到灯光公司缴纳的出资，即本期实收注册资本

２

，

５４１．４６

万

美元，各股东以股权出资，累计实收资本为

３

，

０００

万美元。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２

日，丽源数码取得荆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丽源数码注册资本变更为

４

，

５００

万美元，实收资本变更为

３

，

０００

万美元。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荆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关于湖北丽源数码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有关情况的说明》，该局对上述出

资方式的变更不会给予处罚。

（三）主要业务发展状况和主要财务指标

１

、主要业务发展状况

丽源数码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其经营范围为低碳常温数码纺织印染专用墨水、专用纸等原材料、纺织机械、纺织原料及

用低碳技术印染加工面料的研发、生产及销售；生产、销售低碳常温数码纺织印染原料、纺织机械及面料；低碳纺织印染技术

研发及技术转让与咨询服务；以及为低碳、个性化常温印染品牌连锁店提供产品及服务。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丽源数码尚未实

际开展业务。

２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计

２０

，

０１０．８０ ４９９．６９

净资产

２０

，

００１．０５ ４９９．６９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总收入

０ ０

利润总额

－１８．９２ －０．３１

净利润

－１８．９２ －０．３１

注：数据为母公司数据，

２０１１

年度数据未经审计

（三）丽源数码下属企业状况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丽源数码除持有湖北丽源

１００％

股权外，无其他下属企业。

二、丽源数码的相关产权及控制关系

（一）丽源数码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控制关系

１

、产权控制关系

丽源数码的控股股东为灯光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罗润富先生，丽源数码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控制关系

结构图如下：

根据李荣觉律师行出具的 《有关罗润富先生持股公司事宜及有关香港法例第十一章宣誓及声明条例罗润富持股公司声

明书》，截至本预案出具日，除标的公司湖北丽源及其子公司外，罗润富先生持股的其他各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１

、得宝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是一家依照英属维尔京群岛法律注册的公司，为控股型公司，本身不经营具体业务。

２

、灯光公司是一家依照香港法律注册的公司，为控股型公司，本身不经营具体业务。

３

、灯光证券有限公司是一家依照香港法律注册的公司，处于停业状态，不经营任何与丽源（湖北）科技有限公司相同或相

似的业务。

４

、沈阳得宝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是一家依照中国大陆法律注册的公司，营业范围为通用化学品和精细化学品的生产、开发

及销售（不含易燃易爆及有毒化学品），主要产品为沥青乳化剂和皮革助剂，不经营任何与湖北丽源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５

、得宝化工染料有限公司是一家依照香港法律注册的公司，为控股型公司，本身不经营具体业务。

６

、丽源数码是一家依照中国大陆法律注册的公司，目前尚未经营具体的业务，未来也不会从事任何与湖北丽源相同或相

似的业务。

７

、佛山市得宝化工染料有限公司是一家依照中国大陆法律注册的公司，主营业务为染料复拼及贸易，将最迟不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停止所有与湖北丽源相同或相似的业务，未来也不会再从事任何与湖北丽源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８

、

Ｃｏｌｏｒ Ｒｏｏｔ ＧＭｂＨ

是一家依照瑞士法律注册的公司，目前尚未开展具体业务，未来不会在中国境内从事任何与湖北丽

源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９

、

ＤＯＵＢＬＥ ＣＨＥＭ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ＬＴＤ

是一家依照印度法律注册的公司，主要业务为染料贸易，罗润富先生仅通过得宝化工

染料有限公司持有其

１０．５８％

的股权，不能控制其日常的生产经营。

２

、实际控制人概况

丽源数码实际控制人罗润富先生，系香港居民，香港身份号码为

Ｅ４６３３６５

（

６

），且也拥有加拿大国籍。 罗润富先生拥有

４０

年以上的染料及印染行业从业经验，其早在

１９７９

年创办了得宝化工染料有限公司并任董事长，并参与投资了湖北华丽染料

工业有限公司同时出任副董事长。 罗润富先生已于

２００７

年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转让其在湖北华丽染料工业有限公司的所有

股权并辞任副董事长的职务。罗润富先生已出具承诺函，确认其本人及湖北丽源与湖北华丽染料工业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

或其他任何公司不存在资产、人员、业务或任何其他方面的纠纷及潜在纠纷。 若因上述纠纷或者潜在纠纷造成湖北丽源或者

安诺其任何损失，罗润富先生将进行全额赔偿。

２００８

年湖北丽源成立以后，罗润富先生出任董事长，其带领研发团队先后研发

１６

项活性染料及中间体技术并申请专利。

此外，罗润富先生掌握的百余项成品染料复拼配方帮助湖北丽源迅速成为行业领先的活性染料生产基地。

（二）丽源数码的控股股东概况

１

、灯光公司基本情况

灯光公司系依照香港法律法规设立的有限公司，其基本情况如下：

业务

／

法团所用名称 灯光有限公司

注册办事处地址

ＦＬＡＴ／ＲＭ Ａ

，

９／Ｆ．

，

ＦＡＳ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

６５８ ＣＡＳＴＬＥ ＰＥＡＫ ＲＯＡＤ

，

ＳＨＡＭ

ＳＨＵＩ ＰＯ

，

ＫＯＷＬＯＯＮ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业务性质

ＴＥＸＴＩＬＥ ＭＦＴ ＆ ＴＤＧ

法律地位

ＢＯＤＹ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公司编号

１６６７５２

股本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ＨＫ￥

（普通股，已全额发行）

公司类别 有股本的私人公司

２

、灯光公司主要业务发展状况及下属企业状况

灯光公司为控股型公司，本身不经营具体业务。 灯光公司下属企业具体情况详见本部分“（一）丽源数码与其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控制关系”。

三、其他事项说明

（一）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之间关联关系及其情况说明

丽源数码及其关联人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交易对方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说明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丽源数码不存在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三）交易对方最近五年内受处罚情况

最近五年，丽源数码及主要管理人员均未受过任何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或刑事处罚，也不存在涉及与

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等情形。

第三节 本次交易的背景和目的

一、本次交易背景

（一）公司实现上市，拥有快速发展平台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发行上市，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７００

万股，募集资金净额

５２

，

８８６．６５

万元。 通

过此次公开发行，公司资本实力大大增强，获得了公司发展所需资金，借助资本市场的平台，极大地提升了公司整体竞争能

力，为公司长期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上市完成后，公司可以采取发行股份和一定现金相结合的方式收购、重组在细分行业有竞争力的同行业公司，实现公司

在相关纺织化学品细分行业的快速发展，同时与公司形成协同，迅速扩大公司业务领域及规模。

（二）公司制定外延式发展战略

公司专注于为客户提供新型纺织面料和特色化染色需求的综合染整解决方案， 公司的发展战略是在做强做大分散染料

生产和销售的同时，不断发展壮大活性染料、酸性染料、助剂及其他产品。 公司的发展目标公司将继续以市场需求和行业趋势

为导向，巩固在国内高端、特色化染料市场的竞争优势，同时积极开拓在纺织助剂领域内的业务，进一步完善产业链，在未来

三年内实现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的持续稳定增长。

为实现公司的战略及发展目标，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在确保内生式成长同时，制定了外延式发展的战略，公司外延式发展战略

主要是通过并购拥有独特竞争能力或能够与公司原有业务产生协同效应的同行业公司的方式实现跨越式增长。

（三）本次交易符合染料行业产业政策及发展趋势

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２０１１

年本）（发展改革委令

２０１１

第

９

号），高固着率、高色牢度、高提升性、高匀染性、高重现

性、低沾污性以及低盐、低温、小浴比染色用和湿短蒸轧染用的活性染料，高超细旦聚酯纤维染色性、高洗涤牢度、高染着率、

高光牢度和低沾污性（尼龙、氨纶）、小浴比染色用的分散染料，用于聚酰胺纤维、羊毛和皮革染色的不含金属的弱酸性染料，

高耐晒牢度、高耐气候牢度有机颜料的开发与生产产业属于国家鼓励类发展产业。 湖北丽源及本公司活性染料产品，尤其是

含氟活性染料产品具有以上要求的特性，公司产业发展得到支持。

同时，根据“染料行业十二五规划”，在“十二五”期间，染料行业将重点推动行业技术创新及技术进步，降低资源消耗，减

少环境污染。 湖北丽源的主要产品大都具有显著的环保节能功效，较好的洗水特征、优良的配伍性及重现性能够有效地减少

染色过程中的污水排放及水洗次数，符合“染料行业十二五规划”中降低资源消耗，减少环境污染的要求。

（四）公司尚未建设活性染料生产基地，存在应用技术失密的风险

活性染料作为本公司主要产品之一，目前仍采用外包生产方式，给公司在活性染料领域的发展带来瓶颈，形成了一定的

障碍。 同时，如果外包生产厂家有向下游印染客户应用技术服务领域发展的意图，或竞争对手从外包生产厂家获得公司产品

有关信息并加以分析，本公司产品存在应用技术失密的风险。

因此，为提升公司活性染料领域的综合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实现公司收入和利润的持续、稳定增长，实现股东利益最大

化，本公司需要迅速发展在活性染料的生产能力，尤其是需要配备良好生产管理团队的生产工艺精良且成熟的活性染料生产

基地。

（五）湖北丽源是行业领先的活性染料制造企业

湖北丽源的染料业务避开了以价格战为主的染料低端市场的竞争，重点发展自身的特色品牌，着重发展活性染料高端产

品，是行业领先的活性染料制造企业，具体体现在如下方面：

１

、以市场为导向和前瞻式的研发体系

湖北丽源依靠自身的技术优势开发出高日晒含氟活性染料系列，与国内传统染料生产企业形成差异化竞争，同时自身进

一步配套染料中间体，增强自身市场竞争力。

目前，湖北丽源与武汉纺织大学签订了《纺织化学品联合实验室合作协议》，双方建立战略联盟。 合作范围包括：先进适用

技术研发和专业技术人才培养、新型纺织化学品生产行业共性技术培训和关键技术的开发推广、为湖北丽源纺织化学品、助

剂研发提供技术、信息、人才等全方面的支持与合作。 同时，湖北丽源与多家国内外的研发机构保持着良好的技术交流，建立

了一支染料合成及应用国内一流的水平技术队伍，其从事染料合成和应用的项目负责人均为有多年工作经验的技术专家。

２０１１

年，湖北丽源被认定为湖北省高新技术企业。

２

、先进生产技术工艺

湖北丽源采用先进染料生产设备和工艺，保证了其产品的高品质和高质量。 在染料的合成单元反应过程中，湖北丽源采

用较先进的自动化生产设备及在线高效液相色谱、在线

ＰＨ

检测系统、自动电位滴定系统等较先进的检测设备，保证了稳定的

产品质量。 在活性染料生产工艺技术方面，湖北丽源采用先进的自动化控制重氮化技术，既提高了重氮化转化率，从而降低了

染料成本。

３

、完善的质量控制体系

目前湖北丽源已通过

ＩＳＯ９００１

质量管理体系和

ＩＳＯ１４００１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在染料产品的高精度复配以及品质稳定性方面

具有显著的优势。 湖北丽源产品通过国际环保纺织协会瑞士检定有限公司

Ｅｃｏ－Ｐａｓｓｐｏｒｔ

认证及荷兰管制联盟（

ＣＵ

）的全球有

机棉纺织品标准（

ＧＯＴＳ

）认证。 此外，湖北丽源还是反应性黄

ＦＬ－２ＲＮ

、反应性蓝

ＦＬ－ＲＮ

、反应性红

ＦＬ－２ＢＬ

等产品的中国化工

行业标准起草单位。

同时，湖北丽源每年定期外聘专家教授对管理团队进行轮训以进一步提高团队的业务素质及管理水平，注重工厂管理质

量和产品质量水平。

４

、良好的产品的特性及环保性能

湖北丽源主要产品“丽源素”类别中的高日晒

ＦＬ

系列，高固色率系列活性染料及

ＦＤ

系列活性染料均达到国际同类产品

的先进水平。丽源素

ＦＬ

系列活性染料具有极佳的日晒及汗渍日晒牢度，同时拥有良好的洗水特性，高度的提升性以及优良的

配伍性和重现性，是一种优异的节能减排活性染料。 丽源素

Ｃ

系列活性染料，适用于轧染工艺，具有优良的配伍性和重现性，

很好的溶解度及水洗特性，具有很好的浅日晒及汗渍日晒牢度，能极大地降低染色的废水排放。传统活性染料在染咖啡色、棕

色等敏感色时，重现性差，丽源素

ＦＤ

系列染料适合于浸染工艺中深色染色，在咖啡色等敏感色的浸染过程中，具有良好的同

步性及相溶性，并不易产生光致色变，有效地提高了生产的稳定性。

湖北丽源的产品及应用技术进入了中国印染行业协会第四批“中国印染行业节能减排先进技术”推荐目录。 此外，湖北丽

源还获得了

２０１０

年度湖北省“节水型企业”创建先进单位称号。

５

、配套专业的应用工程师及完善的销售体系

湖北丽源拥有一支经验丰富的销售队伍，大多数销售人员均具有印染行业从业经历及多年的染料销售经历，销售人员能

根据客户初步选定染料产品，并将印染客户的需求以及客户的工艺技术水平等信息及时反馈给合成研发人员及应用工程师。

专业的研发人员及应用工程师以此为依据为客户制定解决方案。通过销售团队的技术素质和服务理念，使得湖北丽源与印染

企业建立起良好的互动关系，从而保证了丽源素系列产品良好的声誉。

６

、齐备的生产线

湖北丽源一期项目为年产

２

万吨活性染料生产线，目前已建设成一条年产

１

万吨活性染料生产线，其中包含一条含氟活

性染料综合出产线。在此之前，全球仅有德司达、亨斯迈等

３

家跨国公司拥有含氟活性染料生产能力。湖北丽源二期项目为含

氟活性染料中间体及普通中间体生产线。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二期项目已取得松滋市发展和改革局和荆州市环境保护局的立

项及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详见“第五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三、湖北丽源的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

（四）生产经营相关许可及

资质”。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

（一）执行外延式发展战略，迅速获得活性染料产能

针对当前染料行业的竞争态势，自行建设工厂速度过慢，难以满足公司的发展需要。 为了提高可持续盈利能力、实现跨越

式发展，公司制定了外延式发展战略。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浙江华晟化学制品有限公司，增强了公司在纺织、印染专用助剂的研制、开发、

生产和经营实力。 同时，积累了收购整合经验。

目前，活性染料作为公司的第二大产品，没有生产工厂。 一方面严重制约了活性染料产品的业务规模，另一方面也影响公

司提供全套染整解决方案的核心竞争能力的发挥。

本次收购是公司外延式发展战略的有效推进。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直接获得了湖北丽源

３

万吨活性染料及中间体生产

能力（目前已建成

１

万吨活性染料生产线），为公司发展目标的实施提供保障。

（二）进一步提升安诺其向客户提供全套染整解决方案的能力

向下游客户提供全套染整解决方案是安诺其的核心竞争能力。 目前安诺其由于缺乏自己的活性染料产能，配方保密及小

品种、小产量活性染料难以获得活性染料代工工厂及时响应等因素限制了安诺其在活性染料领域发挥其核心竞争力。

本次交易完成后，安诺其在获得湖北丽源

３

万吨活性染料及中间体产能的基础上，能够取得活性染料生产的全套技术及

工艺流程， 使得安诺其的应用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能够根据不同活性染料产品的特有的分子结构及生产工艺针对客户特定的

需求设计个性化的染整解决方案，完善其提供活性染料产品染整解决方案的能力，提高安诺其的核心竞争能力。

（三）大幅提高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市场地位

根据公司已经公告的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

２０１１

年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２３

，

３８１．３７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３

，

２１６．４６

万元。 本次交易标的湖北丽源

２０１１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２２

，

９１０．４３

万元、净利润

２

，

１０８．８０

万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业务规模和盈利能力都将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公司的主要产品也将由以分散染料为主扩大

至分散染料与活性染料并举。 根据中国染料工业协会的统计，

２０１１

年国内活性染料的产量为

２０．４

万吨， 湖北丽源全部达产

后，将占到国内全部活性染料产量的

１０％

左右。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在染料行业的影响力和市场地位将大大加强。

（四）开拓新的市场领域，扩大市场份额

本公司客户主要聚集在长三角和山东地区，湖北丽源客户主要集中在以广东地区为主的珠三角地带及华中区域。 交易双

方主要客户所在区域存在明显的互补效应。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的市场领域将涵盖全国主要的印染企业所在地，客户数

量和规模迅速扩大，从而将迅速扩大公司的市场份额。

此外， 湖北丽源业务优势主要集中在活性染料生产与销售方面， 本公司业务优势主要集中在分散染料的生产与销售方

面，鉴于双方主要产品业务优势的差异，本次收购完成后，双方不断整合优势资源，共享客户，公司与湖北丽源的产品互相开

发对方的客户，向对方的客户销售自己的产品，实现交叉销售，从而有助于市场份额的进一步扩大。

（五）成为国内唯一能够生产含氟活性染料的企业，强化公司活性染料研发实力

含氟活性染料是一种高端活性染料，具有高色牢度、高固色率、高匀染性、对染浴变化不敏感、重现性好的特点，其染色效

果在很多方面都超过了普通的活性染料。 但是其价格较高，销售价格往往是普通染料的数倍以上，这限制了含氟活性染料的

大规模应用。 未来随着国内生活水平的提高，含氟活性染料的需求将大大提高。

湖北丽源作为国内唯一能够自主生产含氟活性染料的企业，在活性染料领域拥有强大的研发实力。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

湖北丽源拥有

１６

项已经取得或者正在申请的专利、超过

１００

项复拼配方。 这些专利和配方帮助湖北丽源生产出数百种在水

洗牢度、日晒牢度、摩擦牢度等指标上具有独特性质的活性染料。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成为国内唯一能够生产含氟活性染料的企业，直接获得湖北丽源在活性染料领域内的技术，与

公司目前积累的活性染料染整配方与工艺形成有效补充，大大增强了公司在活性染料领域的研发实力。

（六）获得湖北丽源现有的国际市场销售网络，帮助公司进一步提升国际市场影响力

湖北丽源的全资子公司松滋焱基和香港得宝主要业务为染料进出口贸易，主要客户遍及包含印度、巴西及东南亚在内的

全球主要染料消费地区。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将取得湖北丽源现有的国际市场销售网络，帮助公司进一步提升国际市场影响力。

第四节 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

一、本次交易具体方案

根据《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之框架协议》，本次交易的整体方案为上市公司以发行股份及现金支付相结合的方式购

买丽源数码持有的湖北丽源

１００％

股权。同时向不超过

１０

名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总交易金额

的

２５％

；本次收购与配套融资不互为前提，最终配套融资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收购的实施。 具体方案如下：

（一）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作价

标的资产的价格由本次交易各方根据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确认的标的资产的评估净

值，在不高于评估净值的范围内协商确定；同时，本次交易各方确认，标的股权的价格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３．２

亿元。但如满足约

定的条件，上市公司将向丽源数码另行追加支付

７

，

０００

万元现金作为股权转让价款。

（二）本次交易对价的支付方式

本次交易的对价以发行股份及现金相结合的方式支付，其中，现金支付部分不超过人民币

１

亿元（不含追加支付股权转

让价款），具体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本次交易对价以现金方式支付之外的部分，上市公司向丽源数码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

（三）本次收购涉及的发行股份情况

１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股份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

元。

２

、发行对象及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对象为丽源数码，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方式。

３

、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股份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根据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办法》 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的定价基准日之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

７．７９

元

／

股。

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本次发行股份价格为

９

元

／

股。

在本次交易之股份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将按照深交所的相关规则对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４

、发行数量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

Ａ

股股票数量不超过

２

，

４４５

万股， 最终的发行数量将根据交易标的作价扣除现金支付部分的差

额来确定。

在本次交易之股份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将按照深交所的相关规则对上述发行数量作相应调整。

５

、锁定期安排

丽源数码承诺， 自本次发行完成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之后丽源数码需按照法

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执行。

罗润富承诺，自本次发行完成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间接转让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也不通过转让其持有的

丽源数码直接及间接股东的股份最终导致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份额发生变动。

６

、以前年度未分配利润与净资产

各方同意，湖北丽源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未分配利润归丽源数码享有，具体金额需经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后确定，在满足约定条件时，由湖北丽源向丽源数码分配。

湖北丽源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

益扣除其向丽源数码分配的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前形成的未分配利润后，不低于

１．７４

亿元，超出部分由丽源数码享有（在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

审计、评估基准日，经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湖北丽源合并财务报表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扣除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基准日湖北丽源实现的净利润（若亏损则不扣除）不低于

１．７４

亿元。 否则，丽源数码在资产交割日前以现

金方式向湖北丽源补足差额。

７

、损益安排

各方同意并确认，湖北丽源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至交割日止，湖北丽源在此期间产生的收益由上市公司享有；湖北丽源在

此期间产生的亏损由丽源数码承担， 即由丽源数码向上市公司补偿等额货币， 罗润富对湖北丽源该等补偿义务承担连带责

任。

８

、本次发行前安诺其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

在本次发行完成后，为兼顾新老股东的利益，由安诺其新老股东共同享有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四）盈利承诺和补偿

１

、盈利承诺丽源数码承诺利润数：湖北丽源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为计算依据）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

３

，

６００

万元、

４

，

３２０

万元。 如为本次交易出具的标的

股权的《评估报告》所确定的盈利预测净利润较前述承诺利润数高的，则以《评估报告》的盈利预测净利润为承诺利润。

各方同意，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湖北丽源因染料制造原材料贸易所获得的净利润超过当年承诺的归属于母公司净利

润的

１５％

的部分不计入承诺的利润。

２

、盈利补偿

（

１

）利润未达到承诺利润数的股份补偿

湖北丽源承诺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实际净利润（以上市公司当年专项审计报告中披露的、经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

股权的实际盈利数出具的专项审核意见中的数字为准）未达到当年度承诺利润的，丽源数码应向上市公司进行股份补偿，即

上市公司有权以总价人民币

１

元的价格回购丽源数码因本次发行而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丽源数码每年需补偿的股份数量

即补偿股份数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当期补偿股份数

＝

（当期承诺利润

－

当期实际利润）

÷

承诺年度内各年的承诺利润总和

×

（标的股权作价

／

发股价格）

假如上市公司在承诺年度实施转增或送股分配的，则补偿股份数相应调整为：按上述公式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

×

（

１＋

转增

或送股比例）

假如出现本次发行股份数不足补偿的情况，则不足部分以现金补偿，补偿金额为本次发行股份价格

×

不足部分股数（若上

市公司在承诺年度实施转增或送股分配的，发股价格和不足股份数应作相应调整）。

假如上市公司在承诺年度实施现金分配的，现金分配的部分应作相应发返还，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

＝

每股已分配现金股

利

×

补偿股份数量

（

２

）减值测试及股份补偿

在承诺年度期限届满时，上市公司应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股权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专项审核意见，如：标的股权期

末减值额

／

标的股权的价格

＞

（承诺年度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

承诺年度期限内已补偿现金数

／

发股价格）

／

（标的股权作价

／

发

股价格），则丽源数码应向上市公司另行补偿，补偿金额为：标的股权期末减值额

－

（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

发股价格

＋

承

诺年度期限内已补偿现金数）。

上述涉及的补偿股份数量计算公式为：补偿股份数量

＝

补偿金额

／

发股价格，假如根据上述公式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超过

丽源数码通过本次发行取得的股份总数的，补偿的股份数以丽源数码通过本次发行取得的股份总数为限，不足补偿的部分，

以现金补足，补足现金金额

＝

补偿金额

－

已补偿股份数量

×

发股价格。

假如上市公司在承诺年度实施转增或送股分配的，则上述补偿股份数及发股价格进行相应调整，具体调整方式同“利润

未达到承诺利润数的股份补偿”部分调整方式。

（五）业绩超额实现追加标的股权转让价款

各方同意并确认，若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湖北丽源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孰低者）分别超过

３

，

８００

万元、

４

，

２００

万元、

４

，

５００

万元，在上述年度湖北丽源净利润均超过上述金额标准后，

２０１４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后，上市公司将向丽源数码

另行支付

７

，

０００

万元现金作为湖北丽源股权价值的追加款项。

在承诺年度期限届满时，上市公司应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股权以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专项审核意见，若长期股权价

值低于

３．９

亿元，则上市公司不追加支付标的股权转让价款。

（六）配套融资的发行方案

１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股份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

元。

２

、发行对象

本次配套融资向不超过

１０

名的特定投资者定向发行。 特定投资者包括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境内产业投资者、证券投资

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自然人投资者以及其他合法投资

者等，并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

３

、发行股份数量

本次交易中，拟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总交易额的

２５％

，最终发行数量将以拟购买资产成交价为依据，由公司董事会

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确定。

４

、发行价格

本次重组配套融资所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按现行相关规定办理。

最终发行价格在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重组的核准批文后，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依据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市场情况，并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遵照价格优先原则，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５

、募集资金投向

本次配套融资所募集的资金拟用于支付收购湖北丽源现金价款和湖北丽源后续建设。

６

、锁定期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向不超过

１０

名投资者发行股份的锁定期按现行相关规定办理。

本次发行结束后，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二、本次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标的湖北丽源

２０１０

年营业收入为

１６８４５．３１

万元，占上市公司

２０１０

年营业收入

１８７６８．５５

万元的

８９．７５％

。 根据

《重组办法》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行为，且本次交易采取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的方式，需经本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通过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三、本次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对方丽源数码及其关联方与安诺其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本次交易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变化

本次交易前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纪立军、张烈寅夫妇，本次交易完成后实际控制人仍为纪立军、张烈寅夫妇，本次交易未导

致公司控制权变化。

五，本次交易符合《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与配套融资相关规定的决定》第七条的规定

本次交易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控制的关联人之外的特定对象丽源数码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发行股份数

量不超过

２

，

４４５

万股，以上限计算为发行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１３．２２％

，拟购买资产的交易金额为

３．２

亿元万元人民币。

因此，本次交易符合《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与配套融资相关规定的决定》第七条的规定。

六、本次交易履行的审批程序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６

日，安诺其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安诺其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事项的相关议案。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丽源数码作出执行董事决定，同意丽源数码以其持有湖北丽源股权认购安诺其新发行股份，并与安诺

其签订《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之框架协议》。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丽源数码股东灯光公司作出股东决定，同意丽源数码以其持有湖北丽源股权认购安诺其新发行股份，

并与安诺其签订《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之框架协议》。

截至本预案出具之日，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１

、公司关于本次交易的第二次董事会和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２

、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的核准；

３

、其他可能涉及的批准。

第五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丽源数码合法持有的湖北丽源

１００％

股权。

一、湖北丽源基本情况

（一）湖北丽源概况

名称 丽源（湖北）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 湖北省松滋市陈店镇

法定代表人 罗润富

注册资本

１７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１７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投资）

注册号

４２１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１６８８

税务登记证号 松国税字

４２１０８７６７９７９２８０８

组织机构代码

６７９７９２８０－８

经营范围

生产、销售染料及助剂产品（危化物品除外，国家有专项审批规定的，未取得相关审批文件不得

经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之前为外商独资企业）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二）子公司情况

湖北丽源为丽源数码的全资子公司，其持有松滋焱基、松滋得宝、得宝贸易、香港得宝

１００％

股权。各家子公司基本情况如

下：

１

、松滋市焱基化工染料有限公司

名称 松滋市焱基化工染料有限公司

住所 松滋市陈店镇

法定代表人 杨利

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５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号

４２１０８７００００１４１０８

税务登记证号 松国税字

４２１０８７６９１７５６４８

组织机构代码

６９１７５６４８－Ｘ

经营范围 纺织印染染料、助剂、涂料及化学中间体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６

日

松滋焱基目前主要业务为染料进出口贸易，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松滋焱基的营业收入为

３８５．５４

万元和

９６３．１２

万元，净利润

分别为

－１５．１１

万元和

２．８１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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